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8.1

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的创制
要要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论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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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通过对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创制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袁早期国家创制的过程中土地是政治体系型构

的一个结构性要件遥 具体而言院初民社会中袁土地与人类组织的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形成紧密相关曰原生形态公社阶段袁土
地权力和土地权利之间的互动伴随和推动着公社形态的发展曰早期国家创制的过程中袁地权演进伴随权力集中尧政治统

治调和地权冲突尧地缘行政开始代替血缘支配遥 概言之袁早期国家正是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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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System and the Creation of Early Countries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rx and Engels' national origin theory

CHEN Ming

（ ）

Abstract院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system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arly

countr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land is a structural element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changes

of land and human organiz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first people's soci-

ety; In the commune stage of primitive fo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d power and land rights is accompanied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e form; In the process of the creation of early countries, the evolution

of land rights accompanied by power 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the conflict of power conflict and

geographical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replace the consanguinity. In summary, the early countri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land righ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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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人类学家在探访初民部落的时候通常会认真的记录下土地的占有、分配、使用以及相应的支配情

形，而这些成果又会被政治学家或者法学家们选择性的用于证明他们的理论或观点。初民社会中正式的

土地制度虽然尚未成型，但是已经出现了具有所有制意义的土地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

社会政治权力的型构与演进。本文拟就土地制度与早期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互嵌与互动进行专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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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这一主题早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用“公社”概念来概括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共同

体形态。他们先后对印度公社、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日耳曼公社、农业公社等十余种公社形态

进行过论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把土地制度作为区别不同公社形态的首要特征1。安德罗·林克雷

特综合了马克思、摩尔根及现代人类学的考辨后认为，在早期社会中，围绕着土地的公有共耕出现了

形色各异的管理组织，这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早期形态2。在克里斯廷森的早期社会演化图式中，土地

制度的变化贯穿于从部落社会到原始国家的各个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政治意义的领土权与经济

意义的所有制分开进行了讨论3。李峰研究发现中国西周时期土地归属于“邑”这一聚落层级，国家实

际是成千片“邑”的土地集结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即“邑制国家”4。张应峰认为早期国家朴素的领土

主权观念的发展推动了土地权属制度的形成5。张景贤指出国家观与领土观的互动与交融，在中国古

代政治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6。既有研究对土地制度与政治社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关注，但存在两点

不足：一是未能对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作出明确区分，而是笼统地以土地所有制作为中心概念进行分

析，遮蔽了土地制度本身的复杂属性；二是土地制度通常是作为社会形态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

到现今为止它本身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向度或者线索出现在早期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当中。本文希

望能够弥补上述不足。

近年来，学术界多采用“早期国家”来描述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前后的政治共同体形态。这一概念通

常用来泛指从关键特征上看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但是尚未具备后来成熟国家全部特征的政治组织形

态。克莱森在中国所做的几场报告中给出了早期国家的一个概念框架。他认为“早期国家是一种有着

三个层次（国家尧地区与地方层次）的权力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它

那复杂的分层社会，至少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阶层。或者说，两个新兴的社会阶级，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这两个阶层或者阶级之间关系的特征是，前者实施政治控制，后者缴纳赋税。”7 基于此，本文将围

绕着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权力集中、阶层分化、政治控制和赋税等———之间的关

系来展开。

二尧土地尧组织与人类社会

人类依靠劳动从自然中超脱出来开启了文明进程，从一开始人类劳动就是同劳动的自然前

提———人类自身以及广袤的土地———相统一的。但是毕竟个体的人在小块土地上劳动所带来的生产

力是有限的。鉴于此，恩格斯才看到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

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8 可见，为了维持

最基本的生存人类必然要以“群”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生产得以形成的前提。

马克思说，“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

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尧猎人尧农人等的活

1 袁 林：《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本质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

2［英］安德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年，第 88-105 页。

3 易建平：《克里斯廷森的人类社会演化图式》，《世界历史》2004 年第 6 期。

4 李 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

5 张应峰：《论中国早期国家的主权观念》，《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6 张景贤：《论中国古代领土观的形成》，《历史教学》1998 年第 5 期。

7 易建平：《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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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1 更直接地讲，天然的共同体，是人类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 2。

人类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最早的自然共同体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各种血亲团体，这种原始

的共同体形式构成了生产的前提。当然，过不了多久，这自然的共同体形式将要被打破。

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空间上的接近并非人类最初的群居方式。“在农业和定居文明之前，人与特

定区域的关系并不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因素”3。定居，为血缘共同体的打破提供了关键的契机。当自然

的血亲共同体定居于某一地点时，土地逐步取代血亲关系成为社会的基础。尽管原初的家庭是基于血

缘关系的，但是规模大于家庭的所有人类群体，都倾向于用赖以为生的土地代替血缘关系成为联合的

纽带 4。所谓土地对血缘关系的取代并不是指对家长制的家庭公社或者更为晚近的核心家庭的取代，

而毋宁是指在家庭之上借用部落组织形式这一外壳逐步形成了区别于血缘共同体的社会形态。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也是在定居之后才逐步形成的5。莫里斯·郭德烈通过对生活在新几内亚

的巴祜亚人的研究发现，“在宣称并独占了一片可供自身再生产的领土之时，巴祜亚成为了区别于邻

人的社会。……正是占有一片领土以及相同的语言和社会组织规则将一些亲属群体改变成了另一种

东西———包含并超越了亲属群体的社会整体。具体来说，巴祜亚成为了一个以部落形式出现的拥有自

己名字的地方社会。”6 至于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地方社会而不仅是不断的进行血亲排列，其最原始的

动机仍然是维持自身的生存，群体为了在有限土地上进行自我再生产，必须实现对必要土地的的长期

使用和社会性占有。在尚未定居的游牧或者游耕状态，人类群体在一块土地上耕种或者狩猎完毕可以

迁居到水草更为丰美的地带去，所以这时人们是不太需要建立一种关于土地利用的规则或者秩序的。

但是定居之后就不同了，为了有秩序的进行土地耕作以提供维持其自身生存的基本资料，他们势必要

选择用社会性排列———围绕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性排列———来替代血缘性排列。从早期人类史的角

度看，能够实现持续扩大和政治进化的初级社会往往都处于一种受自然地理约束的农耕区域或者虽

然没有自然地理约束但是具有足够人口密度的区域，总之，自然或者社会的限制性因素催逼着团体内

的生产改进和团体间的资源争夺7。从内部看，部落当中的血缘共同体按照同样的社会组织规则、相同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66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年，第 466 页。

3［法］亚历山大·莫瑞、G. 戴维：《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郭子林译，大象出版社，

2010 年，第 11 页。

4［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冯克利、吴其亮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6 页。

5 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发生定居的民族，血缘共同体打破的速度较为缓慢，但是通过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有组织

占用，社会也在逐步的发育当中。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

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是以占有土地为

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固定住地，或者是供往来游动，或者是用作动物的牧场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4-485 页）。再比如说游牧部落，“他们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

下来。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

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3 页）。以上情况下，人类虽然没有直接占有土地，但是由于人们间接的通过土地展开生产，因此土地关

系也会打破血缘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育。也正是由于土地的利用程度和约束程度低于定居的农耕生产，因此

在游牧部落等地方社会的发育显著的滞后于农耕地带，长期保留着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事实上，这也

从本质上揭示了“定居”的涵义，定居无外乎是有限的人对有限土地的利用，这也正是土地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

前提。

6［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董芃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8-69页。

7 Carneiro Robert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state origins are considered and rejected in fa-

vor of a new ecological hypothesis, Science, 1970,169（3947）:7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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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不断的联姻、共同防护和开采同一片领土上的资源将他们结为一体1。而从外部来

看，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

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2。面对有限的资源必然展开争夺。虽然人们不总是承认或

尊重与邻邦的领土边界，但他们却深知边界的所在。恰恰是对特定土地的占有既区分了社会，又威胁

着社会。因此，不是亲属关系产生“社会”，而是对自然环境及其中存在物进行主权控制的共同实践产

生了社会3。

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替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

占有和使用关系的深刻变动，定居的人类社会当中以家元共同体为单位占有土地成为可能而且成为

必然的趋向。从这一起点开始，社会持续的引发地权的变动，地权变动又不断的重塑着人类社会，这在

人类史前史的社会形态进化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

三尧史前史中的公社形态及其地权结构

19 世纪中期以后在人类学的努力下史前史研究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

这些研究成果，并根据相关的线索开始将公社作为分析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视角。公社，其本质

上表达的是人类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态，其赖以维系的基础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家元的或者地

缘的。我们理解，与其说公社是一种组织化的实体，毋宁将其视作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行动场域，在

这一意义上，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出现过许多“公社”，但是每一个公社的场域结构都是具体的、

历史的，故而这些公社也都是殊异的。公社的场域结构能够通过土地关系反映出来，恩格斯说差不多

一切民族在早期都经历了土地由氏族共同耕作、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和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

期重新分配这几个阶段，马克思将之称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 4。梅因也认为，“最早的农耕群体是由

血亲组成；这些群体逐渐变为由共同耕作的土地维系在一起的群体，而土地财产（在我们现在理解的

意义上）在这种群体的解体中呱呱坠地……”5。他所叙述的这几个阶段一方面与恩格斯的公社形态演

进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又将土地权利的生成嵌入其中，强化了公社结构与土地关系的逻辑关联。总之，

在文明时代开启之前的公社形态的个殊性都可以从公社的土地关系———土地权利和土地权力的互动

结构中———表现出来。在发现个殊性的同时我们又能从中体察到由此反映出的人类组织形态的进化

过程，这是伴随着早期国家的诞生同步发生的。

渊一冤氏族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最初，土地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血缘共同体所占有并集体耕作的。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区

保存下来一种远古的公社形式，公社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作，并用共同的收益满足自己的需要。任何

氏族成员不仅不能指出公社的某一块土地归他所有，而且也不能指出某一块土地归他暂时使用。共同

经济的产品收归公共仓库以满足整个公社的需要。尽管这种公社中土地只由最近的亲属即不分居家

庭的成员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但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公社原先也不包括较

1［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第 69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3 页。

3［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第 69-70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0-141 页。

5［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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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亲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持默许的态度1。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其《日耳曼尼亚志》中将他那个时代

德意志人的土地描述为每年更换或分配一次，同时还留有充分的公有土地。但是恩格斯已经证伪了这

一观点。他指出，塔西佗所提到的公社每年进行耕地的轮换，只能从农学意义上进行理解，实际上是休

耕或让土地全然抛荒2。目前，来自人类学的研究为原始共产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尽管最为原

始的公社形态很难考证，但从各方面的特征来推断这应该是一种土地共有共耕的共产制氏族公社。

人与人结群并进行生产活动之后就必然产生利益，而利益是权利与权力的共同根源，权利是经过

权力权衡、协调、界定的利益，权力既是因权利而生又是为权利而设，没有权利的区分就不可能有权力

的出现，而没有权力的框范就不可能有超越于利益的权利3。在初民社会中，权利和权力共同发生又互

相勾连，我们既难以发现独立于权利的权力，更找不到权力之外的权利，可以说，权力和权利本是孪生

兄弟，权利和权力统一于原始状态下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使用。“在原始状态里，全体社会成员的关

系都是直接的，共同消费非常缺乏的社会必须品，利益是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的社会

控制手段来维持的，几乎很少意识到一种超越氏族之上的某种权力。”4 权力之所以很少被意识到，是

因为权力属于整个公社，权力就在每个人的身上，共同的权力保障共同的权利。与之相伴随的，权利与

义务也是不分的，公社成员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通常不采取个人提出权利要求

的形式，而是将个人权利要求融入公共意志，通过公共意志的执行者（如母亲尧父亲尧氏族首领尧议事会

等），按照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或安排，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和遵守。”5

简言之，在共产制氏族公社中，土地的共同占有、共同耕作将所有人集结在同一层级上，公社的成

员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同时是权力的支配者和权利的享有者。

渊二冤家长制家庭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氏族公社之后的人类组织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家长制家庭公社。马克思推测，“在尤利乌斯·凯

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

间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6 柯瓦列夫斯基分析，在氏族公社的后期血缘共同体的

每一分支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愿望：“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使自己不受比较疏远的其他各分支的参

预和干涉。”7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确切地说，就是出现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加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

的实际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从全氏族的土地中逐渐分出了一些特殊的地方，这

些地方只限于某一个支系的成员们共同占有，换言之，即只限于不分居的大家庭的成员们共同占有。”8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就是这样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

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土地，共同占有剩余产品9。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

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也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

和邻居一起，共同来使用四周的荒地 10。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32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141-142 页。

3 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

4［美］E.埃德蒙斯·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严存生译，法律出版社，2012 年，第 235 页。

5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9-10 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448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32-233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32 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6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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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它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

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 1。

从总体上看，这时氏族公社形式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其作为经济共同体的职能已经转交给了在

血缘上更紧密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大致的情况是，氏族公社组织形式的某些痕迹仍然残存着，但是实

际上土地已经归家长制家庭公社所整体占有和支配，这个时候作为财产的土地权利属于家长制公社

共同所有，不能分割。这时，比之于共产制氏族公社的情况，权力结构已然趋于复杂。从南方斯拉夫的

扎德鲁加的情况看，“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最高

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定，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作出决定。”2而

且，从家长制公社的组成来看，血缘可以是拟制的，公社可以将外来的非自由人纳入进公社血缘的范

畴，事实上有了血缘拟制也就出现了权力的拟制，“在这一机体中，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

的奴隶（及其妻子和子女），并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3。

在家长制家庭公社的时期，土地从范围较大的原生公社分化到了更为集中和紧密的家长制家庭

公社当中，这种分化，本质上是组织层级间的分化，但是主要的权力和权利仍旧归于同一主体之手，也

就是说二者没有分离。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结构的松动，其一，权力和权利虽然仍旧归于同一主

体，但是其开始以这一主体———公社———的代表人———家长或者家父———表达出来；其二，原生公社

形态虽然没落了，但是家长制家庭公社之间的联系还要借助于其外壳，那么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联合，

必然与公社的父权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分配。事实上，这已经为后续家长制家庭公社的解体和个体

家庭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渊三冤农业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家长制家庭公社逐渐演变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在农业公社中，“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

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

为己有。”4 在恩格斯看来，“耕地起初只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

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5梅因设想，“最初由‘几个

土地不断增多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联合家庭定居于一处。在最早的阶段，各个家庭开垦土地，没有固定

的规则。随后发生了土地交换制度。最后地块成了分立的财产。”6 俄国的公社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西

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日耳曼公社 7，根据撒利克法典的记述，在日耳曼公社当中住宅及附属园地的

私有化程度很高，耕地分配到各户并且世袭使用，草地只是临时分配，干草收割完毕就转化为公用的

牧场，而森林是公共使用的8。可见，在农业公社当中已经移居各种资源的生产利用需要进行了权利的

划分，原始共产制的遗存和新兴的家户占有的私人权利混合在一起，农业公社再向前一步，就发展成

为文明时代各种形式的农村公社。

农业公社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在农业公社当中，权利和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最为显著

的特性就是个体家庭成为作为财产的土地权利的主体，而公社所具有的是对于土地分配的支配权，至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7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6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4 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9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4 页。

6［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55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8 页。

8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269-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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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始合一的土地权利与土地权力才真正的分离开来。而土地作为家庭的财产相对地固定下来之

后，势必就会出现土地的继承、买卖和转移，而这些活动的反复传递必然带来的就是土地分配的不均。

比如，从财产继承的角度来看，“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

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

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1“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

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

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2。

可以这样说，农业公社是国家的前夜，当农业公社中家庭意识和家庭财产不断分化的时候，公社

权力也具备了向公共权力转变的条件，至此，人类社会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四尧早期国家院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

恩格斯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国家的创制，而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早期国家便是地权等

级形式化的归宿。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由地权演进带来了权力的集中，二是早期政治通过调

和分化的地权而得以确立，三是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的长期共存及前者对后者的替代趋势。通过以上

三个过程，地权等级得以区分，早期国家得以成立。

渊一冤地权演进与权力集中

此前分析过，对土地的原始利用造就了血缘共同体，定居后的土地耕作又将自然的血缘共同体改

造为地方性的人类社会。与以上过程同步发生的是土地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的变迁，生产活动与共同

体一同催生了财产等土地权利，而社会又将这些权利具体化。“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

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

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

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主体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体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

然无机条件之中。”3 然而，“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象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

然，他能够象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4“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

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5

血缘共同体中的人具备了形成土地财产的条件，但是此时土地财产只能以血缘共同体的整体为单位

进行占有，而且由于共同体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土地财产也只能是变动的和暂时的。

史前公社形态的变迁过程，替代血缘共同体的是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带有拟制特征的家元共同

体，这一替代过程同时也是土地权力和土地权利逐步成型的过程。在家长制家庭公社中，土地权利归

于家庭公社，而对于土地的支配权核心的部分归于家长，其余的一些方面则归于保留了氏族公社残痕

的某种家庭公社的联合。此外，在家长制家庭公社分化的过程中将形成若干的家系，在整个共同体中，

“总是存在一种可称为信念的想法：流淌在某个家系中的宗族血缘，要比其他家系更纯正。”6 所谓纯

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其距离“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比公社中其他家系更亲近，这种血缘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9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06 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4 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77 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2 页。

6［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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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刚刚开始划分份地的时候往往决定了份地的大小。墨西哥和秘鲁的家庭份地是整个家庭的财产，

始终由家长支配。各个家庭所拥有的份地的大小，以家长的身份为转移，家长的身份又取决于他距离

第一个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的远近程度。

此后，这种份地规模按照亲属等级划分的形式向按实际耕种情况划分过渡 1。印度在被英国人侵

占时期，不可分的氏族公社绝迹了，但还有晚期的土地所有制的陈迹还残存着。“在一些公社中，这种

陈迹存在于这样的条件下：各个体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而这些份地的大小，每次都是由份地的

占有者对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的亲属等级来决定，或者是由实际耕种情况来决定……”2。以上拉

美和印度的例证证实了这种纯正家系与土地权利的直接关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此一制度结构的

演进趋势：由血缘为基础的分配向以实际的土地耕作为基础的分配转化。也正是以这种形式为肇始，

逐步发育形成了稳定的家户土地占有制度。

梅因认为，这种稳定财产制度的起源“也许不应归因于部落对部落成员分立财产的权威日渐衰

落，而应归因于首领先是针对他自己的领地和‘在册’土地、后又对部落的土地的权力的增长。”3 家长

及部落首领的权力的增强和不断扩张同样与方才提及的家系的“纯正性”有关。“纯正”的家系不但能

够从公社中分得更多的份地，而且其家长通常便是家元共同体的首领，起初可能是最年长者，后来则

由选举产生。”4“首领权力的增长，首先通过一种在有些地方称为‘庇护制’的过程，自由的部落人在

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他的人’，且不同程度一直处于依附状态。进一步的增长则是通过他对对部落领地

中的荒地以及对他派往那里的奴役或半奴役状态的殖民者的权威的扩大来实现的。最后，它因首领通

过直接的臣属和盟友获得的物质力量而增长，这些人多数都或多或少依附于他。”5 在形成这种庇护

的过程中，首领的权力逐渐坐大。按照梅因的分析，大致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首领通常作为军事领

袖获得了很多的牲畜，仅仅依靠首领作为一个独立家庭的私人地产无法满足放牧的需要，于是他便会

利用对公社或者部落土地的总管理权，占用大量的公地放牧。在这时的普通人家里，能够耕种土地的

牲畜可能比土地本身更紧缺，于是需要放养牲畜的首领和需要牲畜耕种的成员便达成了某种一致，这

便构成了后来各种依附制和封建制的雏形6。

可见，最初首领只是通过自己的血统和地位获取了相较于别人更多的领地，进而通过这种地位获

得了更多的牲畜并通过对部落土地的管理权占用了更多的公地，最终通过土地与牲畜的交互使用将

对于土地的权力普及于他人的人身和财产。这一传统一旦开启，带有血缘遗迹的部落或者联合的组织

形式再也难以阻碍它的发展，此后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依附关系很自然要随着土地与牲畜的消长而打

破部落的界限，在一定的地区社会中建立起非血缘的权力格局。原始共同体的天然联系被打破，将权

力集中于自己之手的首领们将按照新的组织形式联合成新的特权阶级，可以说，正是权力在部落或者

公社内的集中带来了社会权力的普遍化。而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家庭土地所有制对公社土地共

有制的打破，因此其从出现那一刻就把保护家庭的私有土地权利作为其使命，但也正如恩格斯说的，

这种私有制一经建立，人们离失去它也就不远了，这一新的特权阶级的使命就是尽力保护新的家庭土

地私有制并夺取它。

埃斯皮纳斯说，“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13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34-235 页。

3［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56 页。

4［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57 页。

5［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63 页。

6［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 7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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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

生……”1。那么，这种“彻底变化的家庭”是什么呢，其终极答案，是个体家庭；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

式”又是什么呢，很显然，它只能是国家。

渊二冤地权调和与政治统治

归纳一下，从共产制氏族公社—家长制家庭公社—农业公社这一史前时期人类组织形态的变化

中，我们可以发现地权变动的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是土地权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

生，并从氏族分化到家族进而分化进入家庭，伴随着家庭土地权利的固化，私有制这种与原始共同体

形式对立的所有制形式孕育出来；另一方面是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同步生成，但是与土地权利分化的

方向相反，它从氏族分化到家族后藉由家族的联合重新普遍化为公共权力。这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

两个方面，土地权利的私人化为土地权力的公共化创造了条件，而土地权力的公共化为土地权利的私

人化提供了保障———理解这一辩证统一性的就像我们理解诞生时的权利与权力是一样的。但是，站在

这一时点上的权力和权利已然不像分娩时那样和谐，在以上这两方面过程尚未完结的过程当中，不完

全的公共性和残缺的私人性有着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的风险，而国家，就是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而创制

的。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

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

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

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

是国家。”2

国家自建立伊始就要以各种手段建立起普遍化的政治统治。恩格斯说，国家“不仅保障单个人新

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

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

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3 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家只是代替古代氏族制度来替暴力掠

夺财富的行为辩护的工具，或者说已经不仅仅是辩护而已，因为国家同时完成了私有财产神圣化和暴

力掠夺合法化的确认，当然，这种合法性仅限于统治阶层。这就牵连出了早期国家建构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将原本在公社中共同生活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所以，恩格斯说“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

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

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4 据说在雅典氏族制度的末期，提修斯将全体人民，不

问氏族或胞族，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并赋予贵族对公职的独占权。“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

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族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

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

占行为神圣化。”5

在欧洲，早期国家统治阶层一旦具有了对于私有土地的普遍支配和绝对权力，就不再是仅仅掠夺

土地，而是依靠暴力直接的掠夺不久前还是他们血亲的人。“如果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

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

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0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06-107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09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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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1 这就是说，伴随着对于人的掠夺，将加速原始共同体形

式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史上最接近平等的社会的消亡。也许，人类从组织化的耕作开始，就想

望着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丰裕，而他们绝然不可能想到的是社会的进步竟然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到来。

要知道，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被退化回自然的形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在早期国家的统治阶层

对被统治者的最为彻底的掠夺中，“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

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形式的，还是

农奴的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

物。”2 当然，以上描述的情况具有有限范围的经验实在性，比如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古代中国曾

经出现过如欧洲一般的纯粹的奴隶制形态。但是公社场域中平等结构的普遍解体和统治与被统治关

系的建立同样是无法回避的过程。如果说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上不同的文明有着发展历程的个殊性，那

么阶级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赋税、徭役等统治形式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赋税标志着早期国家对于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矛盾的调和进入到了规范化的轨道，意味着被统

治阶层要将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上缴到统治者那里以免于被掠夺后来则是换取被保护。其实，这在更早

些的公社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公社成员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

用于公共储备，另一方面用于战争、祭祀等等，这便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

定了向徭役和赋税等制度过渡的基础3。徭役实际上是赋税形式的变体，这一点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中体现的格外明显，“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

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

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4

至此，早期国家通过普遍化的政治手段，藉由对奴隶或者农奴的作为土地附属物的奴役和对于自

由民征收赋税，实现了对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冲突的调和，避免了秩序混乱而陷入自我消灭的境地。

渊三冤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

早期国家建立之后，除了权力的集中和对权利的调和之外，还会在组织结构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

整。在国家建立之前，虽然通过公社的发育打破了原始的血缘共同体，但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联系还

在依赖氏族公社时代蜕去的躯壳这一原生的形式，为了建立起新的统治，国家首先要按照地理空间划

定统治的区域和层级，由此彻底瓦解古代的血缘支配，巩固自身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各

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氏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

被后者排挤。”5

恩格斯认为，按地域原则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之前氏族部落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这种替代

如其他的历史变迁一样一定是一个过程性的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当中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必然会长

期共存，典型的例证就是早期国家保留了氏族等血缘组织作为其基层单位。不过，只要地缘开始作为

一种划分原则出现就足以证明国家形态开始萌芽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虽然

名义上要建立地缘的统治结构，但是这时还没有能力完全打破传统的血缘结构，因此国家通常会采取

将血缘支配结构转化为地缘行政结构的变通方案。

中国商代的基层组织“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及其家庭公社演化而来的农村公社的形态：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4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1 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68 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67 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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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属下的各个‘异族’则大都保存氏族公社的组织形态，在其内部都保有原来的机能，只是有一个

国家的权力凌驾其上。”1“无论在中国还是希腊，或是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国家对氏族制度的关系

一般都是先“转化”，后“排挤”。即首先把原始社会血缘氏族部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使之转

化为隶从于国家之下的统治机构；第二步，才逐渐地用地缘和财产关系来排斥、取代血缘关系。因此，

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本身的异化过程，以及它与国家由相容到不相容的矛盾

转化过程。”2 也正因为这样，直至近代甚至今天，宗族、家庭这些血缘关系结构仍旧在乡村基层治理

中发挥影响。这也正如梅因所说的，“切莫以为我是声称这一系列变化可以分为判然有别的几个阶段。

……当社会开始由土地维系时，由血亲维系的社会观也已然存在。同样，当土地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时，

社会关系的封建观念仍发挥影响。”3

五尧结 语

任何现象必有其历史根由，在整个文明史中土地关系与政治关系都难解难分，究其原因在人类文

明的早期土地已经进入到政治体系的型构当中去，本文就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析。最早的血亲团体由

于人类的定居和农耕活动而打破，而农耕生产带来了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深刻变动，围绕土地的社

会组织形态逐步替代了最初的血亲组织形态。此后，在公社形态的演进中总能够发现土地权力和土地

权利关系的变动，或者说土地关系的变动带来了公社形态的演进。农业公社已经走到了原生社会形态

的最后阶段，再向前一步就是国家的诞生，有鉴于国家创制过程中地权演进与权力集中、地权调和与

政治统治、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的结构性关联，我们可以说，早期国家正是原始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

宿。人类文明之路的开启是从走出原始公社开始的，在此后的某个历史时点上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再次

回到公社形态当中，这种公社实际上就是在自然经济和人身束缚关系中发展并得到加强的传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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